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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需求 
一、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： 

1. 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》（财库[2011]181 号），投标人认定

为小型、微型企业且由小型、微型提供服务的，投标报价给予 6%的扣除。 

2.根据财政部、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（财库[2014]68

号），监狱企业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，享受预留份额、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政策。 

3.按照《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141 号）的规定，

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，享受预留份额、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

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。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、微型企业的，不重复享受政策。 

4. 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、节能产品。 

5. 本项目为服务采购项目，执行相应政府采购政策。 

二、招标内容： 

租赁内容 
租赁建筑面积 
（暂估面积） 

每月每平方米租金 
参考单价（元） 

办公场地 25500 ㎡ 30 

三、具体要求： 

1.办公场地距离临桂新区市行政中心办公楼（临桂新区西城中路 69 号）2公里以内。 

2.办公场地要求为相对独立的高层建筑，办公场地交通便利，环境清静。 

3.办公室为简装修房,要求符合国家标准。每间按每个公位数 4 个点设有相应的信息点，总

宽带≥100M，整栋办公楼有 1～2个大中型会议室（面积 200～300 ㎡）；每层有 1～2个小型

会议室（面积 50～100 ㎡）；每层有 14～16 间办公用房，总用房约 350 间办公用房；每层均

要求有男、女公共卫生间（面积 10～20 ㎡）。 

4.水、电、照明、空调、电梯齐备，供电负荷达到 3200KWV，双回路供电。 

5.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作出以下承诺： 

（1）所出租的办公场地房产使用权无争议或产权无纠纷，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相

关有效产权证明材料； 

（2）所出租的办公场地已通过竣工验收及通过环境安全检测。 

四、办公场地租赁期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5年。 

五、交付使用期：2019 年 6 月 10 日前须交付经验收合格的办公场地供采购人使用，并于验

收时提供相关通过竣工验收及通过环境安全检测的证明材料。 

六、付款方式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30 日内由采购人预付三个月的租金给中标供应商，再另

交三个月的租金数额给中标供应商作为押金，剩余租金的支付方式按双方协商的合同条款进

行支付。具体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 采购人按季度向中标供应商预先支付房屋租金。即采购人在每季度最后月 25日前向

中标供应商一次性交纳下季度租金。 

2. 滞纳金：采购人逾期，中标供应商每日按租金的 2‰ 收取滞纳金，超过一个季度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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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租金的，中标供应商有权终止本合同。 

3. 采购人的最后一季度租金以押金抵扣。 

七、其他要求： 

1. 于本项目办公场地租赁期内，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中每月每平米租赁费用保持不变。 

2.本项目年度预算金额为人民币 918 万元/年度（年度结算租金按实际租赁建筑面积的租金

为准，即：年度结算租金=中标每月每平方米租金×实际租赁建筑面积×12个月），租赁期：

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5 年，预算总金额为人民币 4590 万元。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年度结算总金

额不超过本项目政府采购年度预算金额。 

3.“项目需求”中所公布的建筑面积为暂估面积，投标人按暂估面积所报的投标报价仅作为

本次招标投标人排名先后顺序的评审依据。 

4.投标报价应包括本次招标采购范围内办公场地的租金、税金、承诺的服务以及其他所有成

本费用的总和。 

5. 投标人根据本项目需求及自身情况，于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的服务方案，该方案内容包

括但不限于服务保障措施、增值服务方案。 

 

注：以上所有要求（除服务方案）均属于实质性要求，若有任意一项负偏离作

无效投标处理。 

 


